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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84� � � �证券简称：森麒麟 公告编号：2023-076

债券代码：127050� � � �债券简称：麒麟转债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984� � � � � � � �证券简称：森麒麟

债券代码：127050� � � � � �债券简称：麒麟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28.67元/股

转股期限：2022年5月17日至2027年11月10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3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293号” 文件核准，公司于2021年11月11

日公开发行了21,989,391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19,893.91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1〕1217号”文同意，公司219,893.91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21年12月6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麒麟转债” ，债券代码“127050”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情况

1、初始转股价格

根据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34.85元/股，不

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2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

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

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2、转股价格的调整情况

（1） 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649,668,94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7元（含

税），不送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完成上述权益分派实施。 根据上述公

司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情况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麒麟转债” 转股价

格由34.85元/股调整为34.6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4月29日起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调整麒麟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

（2）2022年9月30日至2022年10月27日，公司股票连续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麒麟转

债”当期转股价格34.68元/股的85%，即29.48元/股的情形，已触发公司《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公司于2022年10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2年11月

14日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价格的议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等相关条款的规定及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公司于2022年11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决定将“麒麟转债” 转股价格修正为28.52元/股，修正后的转

股价格自2022年11月15日起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8）。

（3）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32号）核准，公司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向20名

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94,307,847股，发行价格为29.69元/股，新增股份于2023年8月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上述公司新增股本事项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

条款，“麒麟转债”转股价格由28.52元/股调整为28.6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8月30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调整麒麟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4）。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

（2021年11月17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年5月17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

日（2027年11月10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息）。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3年第三季度，“麒麟转债” 因转股减少13,000元（130张），转股数量为454股；截止

2023年9月30日，“麒麟转债”剩余可转债余额为2,198,838,900元（21,988,389张）。

2023年第三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357,764,926 55.07 -27,638,197 330,126,729 44.37

高管锁定股 31,223,849 4.81 204,595,033 235,818,882 31.70

首发前限售股 326,541,077 50.26 -326,541,077 0 0.00

首发后限售股 0 0.00 94,307,847 94,307,847 12.6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1,906,702 44.93 121,946,498 413,853,200 55.63

三、总股本 649,671,628 100.00 94,308,301 743,979,929 100.00

注：1、首发前限售股变动系本期部分公司首发前限售股解除限售所致。

2、高管锁定股变动系本期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首发解除限售后新增锁定所致。

3、首发后限售股变动系本期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新增公司总股本所致。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532-68968612进行咨询。

投资者如需了解更多“麒麟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1年11月9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377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永安行 公告编号：2023-051

转债代码：113609�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永安转债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3年9月30日，“永安转债” 累计转股金额为152,338,

000元，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8,116,80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比例为4.33%。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3年9月30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734,

142,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82.82%。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1,

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67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772号）的核准，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24日公开发行了8,864,8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88,648万元，期限6年，票面利率第一年为0.4%、第二年为0.6%、第三

年为1.0%、第四年为1.5%、第五年为2.0%、第六年为3.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411号文同意，公司88,648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20年12月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永安转债” ，债券代码

“113609” 。

（三）可转债转股日期及转股价格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永安转债” 自2021年5月3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A股普

通股股票， 转股期间为2021年5月31日至2026年11月23日， 初始转股价格为20.34元/

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4.80元/股。

1、 公司于2021年6月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永安转

债”的转股价格由20.34元/股调整为16.4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11日

起生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7日披露的《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21-039）》及《关于“永安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2021-040）》。

2、 公司于2022年3月实施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2名离职激励对象的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因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占公司回购注销前总股本的比例较小，“永

安转债”转股价格未发生变化。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2日披露的《关于股

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2022-009）》及《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

格调整的公告（2022-010）》。

3、 公司于2022年6月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永安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16.48元/股调整为16.3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9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请

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日披露的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22-031）》及

《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公告（2022-032）》。

4、因股价触发“永安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公司于2022年8月经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不行使“永安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的权利，且在未来六个月内（2022年8月22日至2023年2月21日），如再次触发可

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2

年8月20日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永安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2022-044）》。

5、公司于2022年11月将2021年当期业绩水平未满足《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业绩考核目标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772,250股办理了回购注销手续，“永安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6.38元/股调整为16.40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11月8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

5日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2-055）》。

6、因股价触发“永安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公司于2023年6月经202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永安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6.40元/股向

下修正为14.93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6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

司于 2023年 6月 5日披露的 《关于向下修正 “永安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2023-030）》。

7、 公司于2023年6月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永安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14.93元/股调整为14.8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5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

请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8日披露的《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23-032）》及

《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公告（2023-033）》。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永安转债” 自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1,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67股。截至2023年9月30日，“永安转债”累计转股金额为

152,338,000元，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8,116,80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4.33%。

（二）截至2023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734,142,000元，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82.8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3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33,250 - 433,25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2,223,590 67 232,223,657

总股本 232,656,840 67 232,656,907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9-81282003

特此公告。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0397� � � � � � � � �证券简称：安源煤业 公告编号：2023-038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0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九洲大街1022号公司11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3,147,0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71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余子兵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取

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余新培先生、徐光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

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游长征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钱蔚女士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在任其他高

管4人，列席4人。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选举刘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92,535,093 99.8443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0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的议案》

1.01

选举刘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

3,049,003 83.28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

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星杰、邹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

事项和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0397� � � � � � � � �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2023-039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监事会议案无监事投反对或弃权票。

● 本次监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3年9月28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并于2023年10月9日下午16:30以现场结合

通讯方式召开。 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推举职工代表监事欧阳世杰先生为本次会议

召集人和主持人。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4人，实际参会监事4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通过《关于推选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其中4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全体监事一致推选刘珣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

满止。 刘珣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附件：

刘珣先生简历

刘珣，1966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中共党员。 曾任洛市矿务局党委

组织部干事、主任科员、团委副书记(副处级)、龙溪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

席；丰城矿务局河东分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正处级)；江西新洛煤电公

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董事；英岗岭矿务局纪委书记、总法律顾问；江

西新余矿业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总法律顾问(期间兼管经营工作)、党委书记；

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丰城矿务局党委书记；江西江能物贸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西省投资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现任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主席。

证券代码：605567� � � � � � � �证券简称：春雪食品 公告编号：2023-082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雪养殖”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截至2023年9月30日，春雪食

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春雪养殖累计新增担保金

额为人民币0万元，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春雪养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91.60万元。

● 是否提供反担保：不提供。

● 有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春雪养殖因采购豆粕业务需要， 于2023年2月14日启用龙口香

驰粮油有限公司、山东香驰粮油有限公司(以下合称“香驰粮油公司” )赊销额度，至

2023年9月30日，春雪养殖对于香驰粮油公司赊销余额为0万元。 公司为上述业务提

供了最高额担保。 公司担保未超过授权的担保额度。

2022年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春雪养殖与龙口香驰粮油有限公司、山东香驰粮油有限公司

自2022年3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签订的所有膨化大豆、 豆粕等赊销产品买

卖合同提供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含本数）的连带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 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李磊

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82MA3C2EBX28

成立时间 2015年12月08日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市富山东路08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山东省莱阳市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家禽饲养；活禽销售；饲料生产；兽药经营；肥料生产。（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畜禽委托饲养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粮

食收购；畜禽粪污处理利用；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肥料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35,816.74 32,853.30

总负债 19,719.23 17,548.1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191.60

流动负债总额 19,148.91 16,954.66

净资产 16,097.51 15,305.15

项目

2023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6,305.19 155,302.36

净利润 4,292.36 4,790.73

被担保人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龙口香驰粮油有限公司、山东香驰粮油有限公司的担保协议：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 担保范围：2023年1月15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签订的所有膨化大豆、豆

粕等赊销产品买卖合同提供担保，包括但不限于货款、利息、违约金及香驰粮油公司

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诉讼费、差旅费、律师费等。

3、保证责任期间：三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日常生产物资赊销采购担保，目的在于满

足其日常生产经营需求，有利于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 对于被担保公司，公司能实时

监控其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董事会已审慎判断其偿还债务的能力，担保风险

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2022年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春雪

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担保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公司

正常经营活动产生的担保事项，担保对象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

事项及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对外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691.60万元，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60%。 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88511� � � � � � � �证券简称：天微电子 公告编号：2023-064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核心技术人员杨海燕先生因个人原

因辞去公司相关职务，并于近日办理完成离职手续。杨海燕先生离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

职务。

杨海燕先生的离职未对公司整体研发实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现有核心

技术及研发项目工作的开展。 杨海燕先生任职期间参与研发的知识产权均属于公司，不存

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相关的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亦不存在影响公司知识产权完

整性的情况。

杨海燕先生与公司已签署保密与竞业限制协议， 对其任职期间和离职后的保密义务、

竞业限制义务进行了约定。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杨海燕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相关职务，并于近日办理完成离职

手续。杨海燕先生离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及董事会对杨海燕先生在任期间为

公司发展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一） 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杨海燕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燕山大学应用电子技

术专业，本科学历。 1999年6月至2004年7月任成都旭光安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开发部副主

任、 主任；2004年8月至2007年12月任成都旭顺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11月至

2010年3月任成都法尔逊电子有限公司技术部长；2010年3月至今任公司系统总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杨海燕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67,000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0.21%。 杨海燕先生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根据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其已获授予但尚未归属的6,314股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作

废失效。杨海燕先生辞去公司职务后，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二）参与的研发及专利情况

杨海燕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作为核心技术人员参与公司技术研发工作，目前公司的技

术研发工作均正常进行， 杨海燕先生的离职未对公司整体研发实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

会影响公司现有核心技术及研发项目工作的开展。杨海燕先生任职期间参与研发的知识产

权均属于公司或子公司所有，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相关的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

形，亦不存在影响公司知识产权完整性的情况。

（三）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杨海燕先生与公司已签署保密与竞业限制协议， 对其任职期间和离职后的保密义务、

竞业限制义务进行了约定。杨海燕先生无论因何种原因离职，均须对其任职期间接触、知悉

的属于公司的技术秘密和其他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杨

海燕先生存在违反保密与竞业限制协议相关约定的情况。杨海燕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劳动争

议或纠纷。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已建立完善的研发体系，公司专注于自身专业领域，并

聚集、锻炼和培养了一支优秀的研发人才队伍，技术队伍不断扩大，人才队伍不断充实。 截

至2021年末、2022年末及2023年上半年末， 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39人、81人及77人，

占公司总人数比例分别为17.57%、31.76%及 29.80%。基于完善的研发体系，公司不存在对

特定核心技术人员的单一依赖，杨海燕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技术研发、核心竞争力和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现有核心技术及研发项目工作的开展。 公司

研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因杨海燕先生离职，公司核心技术

人员由6人变为5人，具体人员如下：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本次变动前 张超、陈建、杨德志、刘斌、罗元林、杨海燕

本次变动后 张超、陈建、杨德志、刘斌、罗元林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海燕先生已办理完毕离职手续，其负责的研发工作已完成交接，

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工作均正常进行。公司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

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 公司优化和实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体系，持续以

积极、开放、包容的态度引进人才、聚集人才。同时，公司不断加强保密管理制度的建设及执

行，降低技术失密风险，切实保护公司的创新成果。公司历来高度重视研发工作,�后续将持

续进行研发投入，不断完善研发体系，加强研发团队建设，增强公司研发创新能力。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公司已建立完善的研发体系，杨海燕先生负责的研发工作已完成交接，杨海燕先生

的离职未对公司整体研发实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现有核心技术及研发项目

工作的开展。

2、杨海燕先生任职期间参与研发的知识产权均属于公司或子公司所有，不存在涉及职

务成果、知识产权相关的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亦不存在影响公司知识产权完整性的情

况。

3、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工作均正常进行，杨海燕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

的技术研发、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上网公告附件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1287� � � � � � �证券简称：中电港 公告编号：2023-045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3年10月9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10月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0月9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自贸西街151号招商局前海

经贸中心一期A座20层R1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继国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人， 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516,195,34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59,900,097股的

67.929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32,

163,7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59,900,097股的43.711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84,031,59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59,900,097股的24.217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7,145,05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59,900,097股的

4.888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9,658,15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59,900,097股的1.271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7,486,90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59,900,097股的

3.617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4、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16,194,8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144,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99.9987％；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3％；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16,194,8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144,55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99.9987％；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3�以上

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选举李俊女士、杨洪女士、曹蓓女士3人为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如下：

3.01�选举李俊女士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480,288,131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144,658�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99.9989％。

李俊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2�选举杨红女士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480,288,131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144,658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99.9989％。

杨红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3�选举曹蓓女士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480,288,131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144,658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99.9989％。

曹蓓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喻永会、李长红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3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0582� � �证券简称：北部湾港 公告编号：2023093

债券代码：127039� � �债券简称：北港转债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0582� � � � � � �股票简称：北部湾港

债券代码：127039� � � � � � �债券简称：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8.00元/股

转股时间：2022年1月5日至2027年6月28日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有关规定，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现将2023年第三季度“北港转债” 转股情况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

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85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1年6月29日公

开发行了3,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0.00亿元，期限六

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1〕713号）文同意，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年7月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北港转债” ， 债券代码

“127039” 。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

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2年1月5日至2027年6月

28日。 初始转股价格为8.35元/股。

公司于2022年4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2年5月6日召开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

案》，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所持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1.84元（含税），2021年度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2年5月20日实施完毕，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

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由8.35元/股调整为

8.17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3年4月1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3年5月5日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

案》，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73元（含税），2022年度不送红

股，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3年5月17日实

施完毕，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北港转债”转股价格由8.17元/股调整为8.0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

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北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3年第三季度，“北港转债” 因转股金额减少2,000元（20张债券），转股数

量为250股。 截至2023年9月30日，“北港转债” 剩余可转债金额为1,763,054,

300.00元，剩余债券17,630,543张。

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股份性质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362,334,305 20.45 -66,818 362,267,487 20.44

高管锁定股 272,771 0.02 -43,117 229,654 0.01

首发后限售股 359,953,781 20.31 0 359,953,781 20.31

股权激励限售股 2,027,995 0.11 -23,701 2,004,294 0.11

首发前限售股 79,758 0 0 79,758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09,672,783 79.55 43,367 1,409,716,150 79.56

三、总股本 1,772,007,088 100 -23,451 1,771,983,637 100

注：1、2023年8月31日， 公司将3名因正常调动不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

有的合计23,701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相应减少23,701股。

2、公司原董事陈斯禄、莫怒、朱景荣离职已满半年，高管锁定股锁定比例由锁定

100%调整为锁定75%，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相应增加43,117股。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北港转债”的相关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21年6月25日在巨潮

资讯网刊登的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

文。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联系电话0771-2519801进行咨

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3年9月30日“北

部湾港” 股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3年9月30日“北

港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863� � � � � � � � �证券简称： 今飞凯达 公告编号： 2023-087

债券代码： 128056� � � � � � � � �债券简称： 今飞转债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今飞转债（债券代码：128056）转股期为2019年9月6日至2025年2月28日，截至

目前，转股价格为人民币5.99元/股。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

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

2023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191号文” 核准，浙江今飞凯达

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公开发行了368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

值100元，发行总额3.68亿元人民币。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发行人在股权登

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

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采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

深圳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对认购金额不足3.68

亿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9]119�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3.68亿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2019年3月22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今飞转债” ，债券代码

“128056”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6.80元/股， 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1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因公司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派：以总股本376,55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0.18元人民币现金，“今飞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6.78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自2019年5月23日生效。

因公司实施了2019年度权益分派： 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376,574,

58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16元人民币现金，“今飞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

整为6.7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4月29日生效。

因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93,312,582股，相关股

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本次新增股份于2020

年12月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价格为6.43元/股。 “今飞转债” 的转股价

格调整为6.7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12月15日生效。

因公司实施了2020年度权益分派： 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498,813,

0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13元人民币现金，“今飞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

整为6.6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7月5日生效。

因公司实施了2021年度权益分派： 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498,819,

045股减去公司回购专户股份9,703,800股后的489,115,24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0.15元人民币现金，“今飞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6.68元/股，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自2022年6月20日生效。

公司于2023年4月10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

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同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今飞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6.68元/股向下修正为6.00元/股，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4月11日生效。

因公司实施了2022年度权益分派： 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0.10元人民币现金，“今飞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5.99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7月7日生效。

二、今飞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3年第三季度，“今飞转债” 因转股减少230张（因转股减少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金额为23,000元），转股数量为3,836股。 截至2023年9月30日，剩余可转债张数

为1,719,313张 （剩余可转换公司债券金额为171,931,300元）， 未转换比例为

46.72%。

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2023年第二季度末）

本次增减股数变

动（+、-）

本次变动后

（2023年第三季度末）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0 0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98,863,761 100 +3,836 498,867,597 100

三、总股 498,863,761 100 +3,836 498,867,597 100

注：比例四舍五入后取两位小数。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投资者热线电话

0579-82239001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3年9月2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今

飞凯达” 股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

2、截至2023年9月2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今

飞转债”股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